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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擬為公務員引入宣誓或簽署聲明，以便清

晰確立公務員隊伍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的立

場。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前日與多個工會代表會

面，聽取他們對有關措施的意見。有與會者昨日透

露，局方將於下月中旬公布新入職公務員簽署聲明文

件的安排，拒絕簽署者將不獲聘用，現職公務員則尚

未有簽署的時間表，但較高或較敏感職級的公務員會

獲優先安排。

新入職公僕聲明效忠安排下月公布
拒簽者不獲錄用 現職較高或較敏感職級者稍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有消息透露，有關的具體安排將於下月公布。政府會要求新入
職公務員須簽署內容包括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盡忠

職守及向特區政府負責的文件，不願簽署者將不獲聘用，現職公務
員則尚未有宣誓或簽署聲明的時間表。日後獲推薦升任較高職級，
及職級較敏感的公務員，例如紀律部隊、政務主任、新聞主任、律
政人員等，都會是首輪要宣誓的人員。

局方考慮職方意見再決定安排
公務員事務局昨日表示，正就安排現職公務員宣誓或簽署文件確
認擁護基本法以及效忠香港特區，諮詢主要公務員團體建議。局方
會考慮職方的意見，再決定具體的落實安排，敲定執行細節後作出
公布。
公務員事務局重申，當在任政府作出政策和行動決定後，公務員
不論個人意見，必須全心全力支持，執行有關的決定。要求簽署文
件的做法，能夠體現公務員在基本法和《公務員守則》下的一貫責
任，亦與香港國安法的有關條文相符。

華員會籲講解灰色地帶
華員會會長利葵燕昨日引述聶德權在會上表示，根據基本法第九
十九條及香港國安法第六條，就任公職者當依法簽署文件確認或宣
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她建議聶德權向公務員清楚解釋宣誓的
法理依據，並講解當中的灰色地帶，包括若不配合會否違法，同時
不分高低要求全體公務員履行，令大家信服並明白宣誓的必要性。

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同意做法
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主席林進鴻表示，同意公務員須宣誓
的做法，因效忠特區政府是公務員的責任，但他認為部分職級較低
的公務員未必明白宣誓的原意，故他建議政府提供課程及講座，並
以短片及圖片方式教育公務員。

高級公務員協會：應列明不簽罰則
高級公務員協會主席李方沖認為，當局應列明不簽文件的罰則，
否則公務員或會用不同藉口推搪，又指現時有約三分之一的會員對
宣誓有疑慮，但相信只要當局提供清晰內容及指引，再加上有新入
職公務員推行的模式作參考，現職人員會較易接受。
公務員工會聯合會主席唐麗娥則關注局方如何處理不願宣誓或簽
署文件的現職人員，及公務員是否仍享有基本法第二十七條的組織
和參加工會的自由。她其後引述聶德權回應指，當局正與律政司商
討罰則，而「工會仍然存在，接受不同聲音」，例如在福利等議題
上仍可發聲。
基本法第九十九條規定，公務員須盡忠職守，並對香港特區政府負
責。香港國安法第六條表明，香港特區居民在參選或者就任公職時，
應當依法簽署文件確認或者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第三條則
訂明，香港特區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應當依據本法和其
他有關法律規定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
修例風波期間，少數公務員因參與
違法示威被捕，令外界質疑公務員
無法保持政治中立。政府近日計劃
安排公務員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
特區，惟有攬炒分子以所謂「勞工
權益」作擋箭牌，聲稱特區政府無
權單方面「更改」公務員的僱傭條
款。有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僱傭條例》並不
適用於政府，攬炒派的說法並不成
立，而公務員須擁護基本法及效忠
香港特區是毋庸置疑的，有關安排

是要撥亂反正，絕對合情合理。
有公務員工會昨日透露，政府擬於

下月公布新入職公務員簽署聲明文件
的安排，職級較高或較敏感的公務員
亦會獲優先處理。公民黨立法會議員
譚文豪就此聲稱，現時政府是「單方
面更改僱傭合約」，並「威迫」現職
公務員接受新條款，實不能接受。

郭偉強：局方無單方面改約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

務委員會主席、工聯會議員郭偉強
解釋，現時《僱傭條例》並不適用

於政府，故局方絕無單方面更改僱
傭合約。他認同當局的做法，特別
是部分市民在修例風波後開始質疑
公務員的立場，故公務員團隊必須
確立其效忠特區政府的態度和意
識，釋除公眾疑慮。

潘兆平：政府要求合法規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

委員會副主席、勞聯議員潘兆平則強
調，在基本法和《公務員守則》的框
架下，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是
公務員的一貫責任，故政府對公務員

團隊的要求是合法合規、毋庸置疑
的，在原則上根本毋須爭論。

王國興：安排撥亂反正
「23萬監察」發言人、立法會前

議員王國興指出，任何市民加入公
務員團隊後，支持政府施政是理所
當然，也是自然公義的，故無論新
入職或現職的公務員都應該接受宣
誓安排，又指近年部分公務員屢被
質疑無法保持政治中立的原則，政
府是次安排只是撥亂反正，絕對是
合情合理的要求。

撥亂反正合情合理 攬炒派說法不成立

截至今年2月底為
止，被捕並正接受
警方調查或起訴的
公務員有43人，之
後的情況有增無

減。有消息指，今年中在多個非法
集會中有多名公務員被捕，特別是
今年7月1日數十名公僕涉不同罪行
被捕，相信有部分被捕公僕在未被
正式檢控前，也不會向部門匯報干
犯刑事罪行，所以無官方統計，但
粗略推算過去15個月，有逾百名公
務員知法犯法，涉嫌與修例風波有
關的違法活動而被捕，至少涉及17
個政府部門。

據公務員事務局今年4月公布的數
字顯示，截至今年2月底，至少有43
名公務員因涉參與修例風波的非法
公眾活動被捕，當中31人被停職。
據了解，近六成被捕公務員為紀律
部隊人員，包括消防處、海關，其
次是食環署、水務署，路政署，以
及郵政署、社署、司法機構、地政
總署、環保署、運輸署、房屋署、
機電工程署、康文署、政務司司長
辦公室、入境處、政府資訊科技總
監辦公室。
由今年3月至今，仍有公務員被

捕，有報道指單在今年7月1日港島
區非法遊行中的300多名被捕者中，

就有數十人是來自不同部門或機構
的公務員。
被捕的公僕中，其中一名入境處

登記主任捲入今年初的三宗炸彈
案，被控「串謀導致相當可能會危
害生命或財產的爆炸」罪。另有一
名消防員涉去年11月10日在旺角攜
有汽油彈，鐵筆、刀等用具，被控
襲警、抗拒警務人員及管有攻擊性
武器及參與非法集結罪名。

有人涉利用工作之便起警底
除了涉嫌上「前線」外，更有公

務員涉嫌利用工作之便助煽暴文宣
對警務人員等進行起底，上月 15

日，警方拘捕一名派駐警察總部的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系統分
析/程序編制主任，懷疑他過去一
年多次在一個網上討論區上載警方
內部文件，干犯有犯罪或不誠實意
圖而取用電腦案罪，並已被政府停
職。
上月21日，入境處一名女文員涉

嫌利用工作之便，針對性地將個人
資料放上互聯網，進行數以百計俗
稱起底的行為，涉嫌有犯罪或不誠
實意圖而取用電腦。本月3日，警方
又拘捕一任職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
公室二級系統分析及程序編制主任
的女子，她涉嫌在網上討論區等散
播煽動訊息，唆使他人殺害警務人
員以及唆使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
結。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修例風波被捕公務員至少涉17部門

■公務員事務局昨日表示，正就安排現職公務員宣誓或簽署文件確認擁護基本法以及效忠香港特區，諮詢主要公務員團體建議。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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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昨就16歲少女藏汽油彈材料被輕判12個
月感化令的裁決，申請上訴覆核刑期。律政司近
期就多個涉修例風波暴力案件的判決申請上訴，
顯示部分法官判決量刑出現嚴重偏差，律政司透
過上訴機制把關糾錯，這是確保司法公義的必要
行動，值得肯定；但目前公眾對司法機構的最大
訴求，是盡快地推行司法改革，從制度上避免法
官判決受政治影響。律政司的上訴固然可糾錯把
關，但要盡量避免糾錯個案頻出，本港透過司法
改革建立更有效機制，才是治本之道。

律政司在保障司法公正公平方面肩負重任，當
法官在法律觀點上犯錯、錯誤地運用酌情權，或
由於嚴重的程序或其他失當而導致裁決不公，律
政司便要決定是否對案件提出上訴，或者在刑事
案件中以呈述方式提出上訴、或申請覆核刑期
等。法官獨立判案、律政司監察糾錯，這是香港
確保法治公義的制度安排，律政司責無旁貸透過
上訴機制，扮演好把關者角色，確保司法審判不
偏不倚、公正判案。這是維護本港良好法治和公
眾對法治信心的必然之舉。

律政司繼早前就15歲縱火少年獲輕判18個月感
化令，成功上訴改判勞教中心後，昨再對16歲中
四少女涉藏有汽油彈材料、獲輕判12個月感化令
的裁決，到高等法院上訴庭申請覆核刑期。兩案
的審判法官皆是屯門法院裁判官水佳麗，水官在
原審時讚賞15歲縱火少年為「優秀嘅細路」；對
藏汽油彈材料少女判刑時，水官稱「理解」近期
「社會運動」對青少年構成衝擊，又形容自己
「感同身受」，其言論引起社會嘩然。律政司近
期頻頻運用上訴機制，顯示部分法官量刑出現嚴
重偏差問題，而且已不是個別偶然現象，司法機
構當然要正視、查找制度機制缺失。

事實上，自修例風波以來，多宗案件中被告已承

認控罪，而法官均予以輕判甚至「放生」，早引起
社會廣泛質疑。據本報不完全統計，近期已至少有
12宗涉修例風波的個案被社會質疑輕判。問題判決
出現在一個法官身上，可說是偶然，出現這麼多受
爭議的輕判個案，不得不讓社會質疑，部分法官在
審裁案件時，受到個人政治觀點的影響。

目前律政司的上訴，固然可糾正部分判決，但一
些受到社會嚴重質疑的判決，由於裁判官不接納警
方證據、質疑警務人員證詞，造成律政司無法上
訴，令社會認為法治公義難以彰顯。法官偏頗立場
愈來愈明顯，而監察司法機構的機制明顯不足，如
對於涉及修例風波的暴力及黑暴案件，司法機構沒
有作出清晰的量刑標準指引；對問題判決除律政司
上訴機制之外，可否借鑒英美司法監察機制，從制
度上完善本港對司法的監察等。正因如此，公眾強
烈要求推進本港司法改革，建立制度機制，以避免
法官判決受個人政治觀點影響。

以設立規範的量刑標準為例，英國的量刑制度
始於上世紀80 年代，其後成立獨立的量刑指南委
員會，對多項罪行設定量刑指引，在時任司法大
臣施仲宏推動下，於 2010 年設立英國量刑委員
會，以進一步確保法院量刑公平透明和一致；美
國為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更早於1970 年代
中期便展開連串改革運動，促使國會在1984 年通
過《量刑改革法》，授權成立量刑委員會，統一
指導量刑。

本港要求推進司法改革、改革量刑準則，與英
美設立量刑委員會的背景一致，都是認為量刑決
定已不僅僅屬於司法職能，更應肩負符合公眾利
益的需要。特區政府和司法機構應認真傾聽社會
呼聲，從建立根本制度機制着手，積極推進司法
改革，避免法官判決受政治影響，更利彰顯法治
公義。

上訴糾錯固然必要 司法改革不容迴避
為更清晰確立公務員的基本職責，政府

早於今年7月已表明計劃為公務員引入宣
誓或簽署聲明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
區。有公務員團體透露，政府將於下月公
布新入職公務員簽署宣誓文件安排，不簽
署相關聲明者將不獲聘用。作為香港特區
公務員，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自然是應
有之義及最基本的履職條件，這一點毋庸
置疑。政府有必要廣泛聽取意見，訂立盡
可能清晰的條例及罰則，讓公務員有規可
循，並做好解釋工作。只要大家認清公務
員隊伍的憲制職責，自然可打消對宣誓要
求的疑慮。

消息透露，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將
於下月發通告，要求所有新入職公務員宣
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拒絕簽署
宣誓聲明者將不獲聘用；而一旦違反誓
言，可能會被革職，局方正就具體罰則與
律政司商討。

有個別公務員團體對宣誓效忠要求存有
疑慮，是不應該的。因為在香港的憲制秩
序下，公務員效忠特區和擁護基本法是最
基本的履職條件，是合情合理、天經地義
的事情。根據現行《公務員守則》，公務
員必須堅守法治、盡忠職守、不偏不倚和
政治中立；對於政府的政策和決定，以公
正持平的態度履行職務和職責，並須對在
任的行政長官及政府完全忠誠，不受本身
的政治信念所支配或影響，全心全力支持
執行政府決定。可以說，要求公務員效忠
特區是一直奉行的原則，而基本法作為香
港管治的憲制性法律規範，要求公職人員
擁護應該是最基本要求。香港國安法第6

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在參選或
者就任公職時應當依法簽署文件確認或者
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
政區」。因此，政府要求公務員宣誓亦是
履行法定責任的必然之舉。

根據聶德權早前給公務員的信函，自去
年中的修例風波以來，共有43名公務員因
涉參與非法公眾活動被捕或被起訴；而在
今年的七一回歸紀念日，亦有多名公職人
員涉非法集結等罪名被捕。少數公務員以
所謂「政治中立」、「言論自由」為藉
口，作出攻擊政府、違背職責、抵觸基本
法的行為，這種負有法定職責卻涉嫌發動
或參與反政府的政治集會，甚至對抗中
央、煽動「港獨」的人，實在沒有出任公
職的資格。

公務員在宣誓或簽署聲明後，關鍵是在
本職工作中，真正恪守誓言，把支持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和擁護基本法落到實處。公
務員事務局應該就宣誓及其今後如何履行
誓言訂出具體的、可操作的規章制度，訂
出清晰嚴格的機制進行監察和懲處。對於
違背誓言的判定和罰則，需有清晰的標準
和規範。政府應多聽取現職公務員和相關
持份者的意見，做好解釋說明，務求把宣
誓工作做好做細。

要求公職人員政治效忠在世界範圍內都
是慣常做法，亦是香港國安法的法定責任
和政府正本清源的必然之舉，能夠促進公
務員隊伍更好擔當踐行「一國兩制」的重任。
在政府訂出具體執行細則之後，若有人對此
仍心存疑慮，也就不要投考公務員罷了。

認清公僕職責 打消宣誓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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